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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新大學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木柵路1段17巷1號

聯絡人：洪敬良

電話：02-22368225　分機　63808

傳真：02-22362434

Email：haoluy@cc.shu.edu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4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世新廣字第10620005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陸委會-106法制班-議程表、陸委會-106法制班-報名表、陸委會-106法制班-提

案單、陸委會-106法制班-交通路線圖(1062000534-0-0.pdf、1062000534-0-1.pd

f、1062000534-0-2.pdf、1062000534-0-3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本校辦理「106年度第26期兩

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」相關資料如說明，敬請惠予

公告及轉知所屬人員，於各場次活動前5日上網完成報名程

序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研習課程預訂辦理基礎班3場次及專題班1場次，研習

資訊詳如附件研習課程表。基礎班課程規劃包含兩岸關係

與現行兩岸政策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介

紹、中國大陸法制體系介紹、兩岸文書驗證實務及綜合座

談；專題班課程規劃包含中國大陸收養及繼承法介紹、中

國大陸婚姻法介紹、中國大陸民法總則介紹及中國大陸人

民在臺居留或定居之法規及實務。藉由本研習活動，期使

參訓同仁循序漸進瞭解兩岸相關事務及法制，並獲得體系

性之實用資訊。

二、旨揭資料包含報名表、研習課程表、研習場地交通說明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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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份，所有資料亦同步公告於本專案網頁(http://www.mac

s.tw)，請貴機關踴躍選派同仁積極參與本研習活動，並

請於各場次活動前5日，免備公文，逕至前開網頁完成報名

程序。

三、請轉知所屬人員屆時準時參加，並請核予公假。本次研習

將依相關規定核給參加者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。

四、如有未盡事項，請洽本校終身教育學院洪敬良先生，電話

：（02）2236-8225分機63806，電子郵件：haoluy@mail.

shu.edu.tw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內政部營建署、內政部警政署、內政部消防署、內政部役政署、內政部

移民署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國防部、財政部國庫署、財政部賦稅署、財政部國

有財產署、財政部關務署、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教育部青年發展

署、教育部體育署、法務部、法務部調查局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、法務部矯正署

、法務部廉政署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投資審議

委員會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能源局

、交通部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、交通部觀光局、交通部公路

總局、交通部航港局、文化部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

局、衛生福利部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、衛生福利

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勞動

部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、科技部

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

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

展中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行政院海

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國

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、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

植物防疫檢疫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、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林業試驗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

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、蒙藏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

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

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中央銀行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選舉委

員會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、飛航安全

調查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

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

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

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監察院、考試院、

司法院、中央研究院、銓敘部、考選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經濟部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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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司、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、外交部、財政部、

新竹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17-04-19
11:23:21

校長 吳永乾


